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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政署就 SKDC(DFWC)文件第 7/24 號的回應  

 

路政署  
就 2024 年 3 月 12 日西貢區議會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會議 

動議事項回應 
 

「建議研究進一步善用將軍澳海濱南橋橋底(近康城)空間，改善設計及指示牌不足」 
 
 
有關題述事宜，現謹覆如下: 
 
路政署屬工務部門，主要負責維修保養轄下公共道路及其附屬道路設施。 
 
有關加強現有告示牌，提醒市民不可在橋上踩單車，以及在海濱長廊加設提示周邊

設施及南橋位置，並不屬路政署的職能範疇。我們知悉有關查詢已同時交給相關部

門跟進，相信他們將適時提供回覆。 
 
如有其他有關本署的查詢，請致電 2762 4935 與本署工程師歐振煒先生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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